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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职能简介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执行发展畜牧业的方针、政策,推广先进的养殖技术,指导畜牧业生产；开展种草养畜、鼠虫害防治等技术的推广应用;参与制定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应急预案，承担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扑灭的技术指导及实验室诊断等工作。
（二）2024年重点工作
1.深化技能培训，抓好“精准扶贫”各项工作。加强畜牧兽医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开展肉牛、中蜂、生猪、土鸡等技术培训。继续抓好扶贫资金项目地落实。
    2.继续抓好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进一步巩固禁限养区划定工作，加强监督养殖场（户）粪污排放监管，督促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加大粪污综合利用指导，建立良性循环发展新模式。
    3.强化疫病防控和动物卫生综合服务。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和疫情监测，切实保证防疫密度和质量；加强兽药、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监管和屠宰检疫，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
    4.农牧民奖励补助资金。按期兑付农牧民奖励补助资金。
    5.推进畜牧生产方式转变。依托自然资源和生态优势，发展生态绿色畜牧业，搞好畜牧业品牌打造，引导畜牧企业和养殖场逐步转变生产发展方式。
2、 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茂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是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是一级预算单位。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茂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6388395.60元；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24611.64元，卫生健康支出385235.28元，农林水支出4771620.68元，住房保障支出506928.00元。茂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2024年收支总预算6388395.60元，比2023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394670.02元，主要原因:基础绩效奖纳入预算，调整工资标准、缴纳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职业年金、住房公积金等基数增加。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4年收入预算6388395.60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6388395.60元，占100%。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4年支出预算6388395.60元，其中：基本支出6235355.60元，占97.60%，项目支出153040.00元，占2.40%。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2024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6388395.60元，比2023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增加394670.02元，主要原因:基础绩效奖纳入预算，调整工资标准、缴纳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职业年金、住房公积金等基数增加。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6388395.60元。
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24611.64元，卫生健康支出385235.28元，农林水支出4771620.68元，住房保障支出506928.00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6388395.60元,比2023年预算数增加394670.02元，主要原因:基础绩效奖纳入预算，调整工资标准、缴纳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职业年金、住房公积金等基数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24611.64元，占11.34%；卫生健康支出385235.28元，占6.03%；农林水支出4771620.68元，占74.69%；住房保障支出506928.00元，占7.94%。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农林水支出（213）农业农村（01）行政运行（01）2024年预算数为1182836.68元，主要用于:单位2024年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农林水支出（213）农业农村（01）事业运行（04）2024年预算数为3435744.00元，主要用于 :单位2024年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05）2024年预算数为483074.44元，主要用于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05）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06）2024年预算数为241537.20元，主要用于单位缴纳职业年金。
5.卫生健康支出（210）行政事业单位医疗（11）行政单位医疗（01）2024年预算数为102647.97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6.卫生健康支出（210）行政事业单位医疗（11）事业单位医疗（02）2024年预算数为282587.31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7.住房保障支出（221）住房改革支出（02）住房公积金（01）2024年预算数为506928.00元，主要用于单位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8.农林水支出（213）农业农村（01）病虫害控制（08）2024年预算数为10000.00元，主要用于: 开展动物春防、秋防和开展疫病监测、流行病学调查等动物疫病防控经费。
9.农林水支出（213）农业农村（01）其他农业农村支出（99）2024年预算数为143040.00元，主要用于: 发放村防疫员（兼疫情观察员）补助。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6235355.60元，其中：人员经费5947355.60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其他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奖励金、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公用经费288000.00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工具运行维护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202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84960.00元，其中：无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接待费4960.00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80000.00元。
（一）2024年无因公出国（境）经费, 与2023年相比无变化。
（二）2024年公务接待经费4960.00元。较2023年预算经费增加320.00元，增长6.9%，主要原因是：人数增加2人。
　　（三）2024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80000.00元，同比增加0元,与2023年持平。其中：公务用车购置0万元，同比增加0元，与2023年持平；公车运行维护费80000元，同比增加0万元，与2023年持平；无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三公”经费。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24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与2023年相比无变化。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4年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为288000.00元，比2023年预算增加16000.00 元，增长5.88%。主要原因是：人数增加2人。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4年安排政府采购预算0元，与2023年相比无变化。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bookmark: _GoBack]截止2023年12月31日，我单位固定资产总额10763782.11元，其中：房屋3716.33平方米，价值5617345.06元；公务用车4辆，价值917161.05元；其他固定资产4229276.00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4 年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19个，涉及预算6388395.60元。其中：人员类项目15个，涉及预算5947355.60元；运转类项目 2个，涉及预算288000元；特定目标类项目2 个，涉及预算 153040元。
十、名称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仅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所属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所属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上年结转：指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至本年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和以前年度已完成项目剩余资金经批准用于新用途使用的资金。
（七）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八）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九）“三公”经费：纳入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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